江安县抓好两项改革“后半篇”文章扎实推进镇村公有资产盘活工作
	  


江安县深入贯彻省、市关于做好两项改革“后半篇”文章决策部署，优化资源配置，结合自身实际，扎实推进盘活用好镇村公有资产工作。
一、锁定目标要求，聚焦“三个”明确
（一）明确目标。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试点镇及其他镇镇村公有资产盘活完成期限，提升镇村公有资产管理绩效。
（二）明确重点。紧盯资产清查、资产移交管理、分类制定盘活方案、加强闲置资产维护管理、监督检查等重点，确保工作实效
（三）明确措施。按照非私即公的原则对镇村公有资产进行全面清理，准确掌握资产权属、分布和使用状况，建立资产明细台账。实行“清单制+责任制+销号制”，盘活一宗销号一宗。
二、强化组织领导，抓好“三个”落实
（一）健全机构抓落实。印发《关于成立镇村公有资产盘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，成立以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形成县政府分管领导亲自部署，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双牵头，相关部门协作配合，各镇具体实施的工作机制。
（二）形成合力抓落实。印发了《关于清理全县公有资产资源的通知》《盘活用好镇村公有资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等多个文件，明确部门职责和时限要求。对镇村开展全覆盖调研，召开3次专题会议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工协作、各司其职”的工作原则，凝聚工作合力。
（三）加大投入抓落实。县财政自两项改革以来，已投入超过2000万元用于村级阵地、便民服务中心等建设、维护管理工作。
三、多项措施并举，实现“两个”成效
（一）“一锅粥”变成“一本账”。通过专项清查，全县9794宗镇村公有资产清理成册（镇级4492宗，村级5302宗），其中涉改的3247宗资产全部完成移交，闲置资产992宗全部纳入盘活清单管理（镇级145宗，村级847宗）。
（二）“烫山芋”变成“香馍馍”。县财政局坚持上门服务，通过走访镇村，对难以盘活的公有资产再次进行梳理，倒排工期。通过改建职工宿舍、办公用房补充、建立农村便民代办站、文化活动场所、市场租赁、支持村集体经济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盘活。截至目前，江安县992宗闲置公有资产已全部盘活，盘活率达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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